
 教附 1

學甲國中 103 年圖書館閱讀寫作摸彩活動實施辦法 

一、緣起：圖書館的使命是提供豐富的資源，完善的環境和優良的服務，支援教學、學習和

研究，所以圖書館也就是學校的另一個學習中心。為了讓本校學生充分了解圖書

館多元化的館藏，鼓勵同學善用圖書館資源，特辦理圖書館閱讀寫作摸彩活動。 

二、主旨：為提高師生對圖書館關注度，增加圖書館利用率及提升閱讀風氣。 

三、主辦單位：教務處。  

四、協辦單位：本校家長會。 

五、實施對象：本校全體學生。  

六、辦理方式： 

（一）向本校圖書館借閱一本圖書，並完成『閱讀心得寫作學習單』，經教務處認證，即

可獲得摸彩券一張。完成二份『閱讀心得寫作學習單』，可獲得摸彩券二張，完成三

份『閱讀心得寫作學習單』，可獲得摸彩券三張，…依此類推。 

（二）摸彩券索取、收件時間：103 年 2 月 17 日至 4月 14 日。 

（三）摸彩券投入地點：圖書館櫃台摸彩箱內。 

（四）抽獎時間與地點：103 年 4 月 15 日朝會時間，於本校排球館現場抽出得獎者。 

七、獎項：  

（一）特別獎：APPLE iPod shuffle 2 名。 

（二）頭獎：圖書禮券 600 元 3 名。 

（三）貳獎：圖書禮券 300 元 6 名。 

（四）參獎：圖書禮券 200 元 10 名。 

（五）肆獎：圖書禮券 100 元 20 名。 

（六）伍獎：圖書禮券 50 元 48 名。 

八、領獎事項：  

（一）中獎者於 103 年 4 月 15 日朝會時間，現場領取獎品。 

（二）頭獎至伍獎圖書禮券重複中獎者只能領取一份獎品，以最佳獎項為準。 

（三）已領取頭獎至伍獎圖書禮券者，可重複領取特別獎，但特別獎同一人不可分別重複

領取。  

伍、經費來源：本校家長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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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附 2

臺南市立學甲國中 102 學年度語文競賽實施辦法 

一、依據：依 100 年 7 月 21 日南市教社字第 1000453366 號函暨依據中華民國 102 年全國語

文競賽實施要點辦理。。 

二、目的： 

為鼓勵本校學生加強語文教育，提高研究及學習興趣，以期蔚為風氣，弘揚文化，特舉

辦本競賽。 

三、承辦單位：教務處 

四、參加對象：本校一、二年級學生 

五、競賽日期： 

102 年 3 月 10 日(星期一)  

六、競賽項目、人數、時限、地點及時間： 

競賽項目 參賽人數 競賽時限 競賽地點 競賽時間 

國語演說 每班報 1～2名參加 每人限4至5分鐘 視聽教室 13：15～15：00

臺灣閩南語演說 每班報 1～2名參加 每人限4至5分鐘 表演教室 13：15～15：00

國語朗讀 每班報 1～2名參加 每人限 3分鐘 語言教室 13：15～15：00

臺灣閩南語朗讀 每班報 1～2名參加 每人限 3分鐘 
小型會議

室 
13：15～15：00

作文 每班報 1～2名參加 限 90 分鐘 音樂教室 13：15～14：45

寫字 每班報 1～2名參加 限 50 分鐘 美術教室 13：15～14：00

七、競賽內容範圍： 

1. 國語演說：各組題目，均於參賽者登台前 30 分鐘當場親自抽題。未準時到場者由工

作人員代抽。 

2.臺灣閩南語演說: （1）各組題目，請競賽員自行選擇一篇準備。 

（2）題目：以102年全國賽公布之講題為競賽題材 
3.朗讀：(1)國語朗讀：以課外語體文為題材，各組題材均於競賽員登臺前 6分鐘，當場

親手抽題。 
(2)臺灣閩南語朗讀： 

（甲）各組以 102 年全國賽公布之篇目為競賽題材。各組題材均於競賽員登

臺前 6分鐘，當場親手抽題。未準時到場者由工作人員代抽。 

（乙）102 年全國賽公布之篇目請至學校網站教務處文件下載區下載。 

（丙）有關讀音請至教育部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網站

http://twblg.dict.edu.tw/holodict/index.htm 查詢。 

4.作文：（1）各組題目均當場公布，競賽用稿紙當場發給。(參賽者不得攜帶字典、辭典

進入競賽場地。) 

（2）除不得用詩歌韻文寫作外，文言、語體不加限制，並詳加標點符號。 

（3）一律使用鋼筆或原子筆（限藍、黑色）書寫，不得使用鉛筆或紅筆書寫。 

5.寫字：（1）各組題目當場公佈，所用有格宣紙當場發給。 

（2）參賽者一律以傳統毛筆書寫楷書，不得使用其他工具（如自來水毛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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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附 3

（3）比賽用紙下，除為避免暈開得舖墊布或報紙外，不可墊置其他物品（如：

預畫之九宮格、米字格、尺規等） 

（4）字之大小：6公分見方，用 4尺宣紙 4開「70 公分×35 公分」書寫。 

八、競賽評判標準： 

1.演說： 

(1)語音(聲、韻、調、語調)：占百分之 45。 

(2)內容(見解、結構、詞彙)：占百分之 45。 

(3)臺風(儀容、態度、表情)：占百分之 10。 

      (4)時間：超過或不足時，每半分鐘扣總平均 1分，不足半分鐘以半分鐘計。 

(5)凡演說內容相同或雷同者，內容佔分(45%)以零分計算。  

2.朗讀： 

（1）語音（發音及聲調）：佔百分之 50。（以教育部公布之一字多音審訂表為主） 

（2）聲情(語調、語氣、語情) ：佔百分之 40。 

（3）臺風（儀容、態度、表情）：佔百分之 10。 

3.作文： 

(1)內容與結構：占百分之 50。 

(2)邏輯與修辭：占百分之 40。 

(3)書法與標點：占百分之 10。 

4.寫字： 

(1)筆法：占百分之 50。 

(2)結構與章法：占百分之 50。 

(3)正確與速度：錯別字或漏字每字扣 3分，未及寫完者，每少寫 1字扣總平均分數 2分。 

(4)一律以教育部公布之標準字體為書寫標準，請參閱：

http://stroke-order.learningweb.moe.edu.tw/home.do。 

九、賽員資格及限制: 

1.參加競賽學生由各班導師會同國文老師遴選參加，並給予適當指導。 

2.報名後不得無故不參加競賽，因故無法參賽者需事前向教務處請假，無故不參賽者記

警告乙次。 

3.各競賽員每人以參加一項為限。 

十、報名日期： 

    請於 2月 17 日，將報名表填齊後交至教務處教學組。 

十一、優勝錄取名額及獎勵辦法： 

分年級各錄取特優二名及優等二名（參賽者成績未有達 70 分以上者，獎勵名額得以從

缺），頒發獎狀以玆鼓勵。 

十二、本辦法陳請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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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立學甲國中 102 學年度國語文競賽報名表 

競賽日期：103 年 3 月 10 日(星期一) 

項目 班級 座號 姓名 備註 

國語演說 

13：10～15：45 

（視聽教室） 

    

    

臺灣閩南語演說 

13：10～15：45 

（表演教室） 

    

    

國語朗讀 

13：10～14：30 

（語言教室） 

    

    

臺灣閩南語朗讀 

14：30～15：45 

（小型會議室） 

    

    

作文 

13：20～14：50 

（音樂教室） 

    

    

寫字 

7：40～8：20 

（美術教室） 

    

    

 

國文老師：                               導師：    

 

＊請於 2月 17 日，將報名表填齊後交至教務處教學組。 

＊2月 24 日早上 8：10 分朗讀及演說項目抽出場序號，請各班參賽者於教務處抽籤(不另行

書面通知)，不克參加者由教務處代為抽號，不得異議。 

 

 

 



 教附 5

臺南市學甲國中 103 年度「畫我家鄉」手工書繪本製作比賽實施辦法 

壹、依據： 

一、教育部「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推動臺灣母語日活動實施要點」。 

二、臺南市國民中小學推動本土語文教育，實施「臺灣母語日」活動。 

貳、目的： 

一、培育學生瞭解家鄉，認識母語在不同領域間的應用，增進各族群間之瞭解、尊重、

包容及欣賞。 

二、以學生學藝活動，導引各校注重本土教育推動，讓學生熟悉所屬社區週遭一切事物，

蘊育本土情懷。 

三、營造說母語的優質環境，使學習生活化、趣味化，提供學生說母語、聆聽他人說母

語之優質環境。 

四、透過說母語相關競賽活動，提升學生說母語之自我認同感，進而瞭解其他族群文化、

落實語言平等之精神。 

五、促進學生學習，豐富語言學習內涵，活動過程強調「生活接觸、活動參與」。 

六、培養學生對各族群文化的了解與尊重，以開闊心胸、宏觀視野，了解、欣賞臺灣各

族群語言，促進社會和諧。 

參、辦理單位：教務處 

肆、實施方式： 

一、比賽對象： 

本校一、二年級學生，每班至少各交一件作品，每件作品限最多二位作者。 

二、比賽內容： 

（一）社區發展歷史典故及當地相關軼事之傳承。 

（二）社區地理地名特色及由來。 

（三）社區產業文化的宣傳。 

（四）學生對本土情懷的抒發。 

三、注意事項： 

（一）繪本規格：作品請以單面或雙面繪製，並加頁次，含封面、封底、內文，整份

最多二十頁，送件時需裝訂成冊，運用的素材或紙張不限。凡以電腦創作者，

請繳交完整之複製光碟片，並需列印書面資料一份。 

（二）需在 102 年 5 月 23 日（星期五）前，將作品送至教學組。 

（三）比賽組別：分一、二年級兩組。 

（四）錄取名次： 

1.各年段錄取前三名，作品若達一定成績，擇優頒給佳作。 

2.以上得獎學生頒予獎狀，前三名得獎學生嘉獎乙次。 

四、評分標準： 

（一）繪畫 50％（想像力 20％、色彩構圖 20％、表現形式 10％） 

（二）故事 50％（創意思考 20％、感情表達 20％、文字運用 10％） 

附件（三）



 教附 6

伍、鼓勵參賽學生自行創作，作品不得有抄襲、剽竊、篡改情事，如有上述情形，一經查覺，

取消得獎資格。若涉及抄襲、模仿之相關罰則，由送件者自行負責。 

陸、本校取得優先出版權及優先網路流通權、文宣傳播使用權，以分享經驗、擴大影響面，

參賽者不得異議。出版時，本校可針對用字、標音部分做修改，參賽者不得異議。 

柒、本辦法陳請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亦同。 

 

 

 

 

 

 

 

 

 

 

 

        

學甲國中 103 年度「畫我家鄉」手工書繪本製

作比賽學生作品標示單 

班級  

參賽學生 

姓    名 

 

 

主題名稱  

1.請將表格剪裁，表格不敷使用者，請自行增頁。 

2.請與作品用迴紋針或燕尾夾固定，1件作品 1張。 

 

 

 

 

 

 

 

 

 

 

 

 



 教附 7

臺南市立學甲國民中學 

103 年度「畫我家鄉」手工書繪本製作比賽作品版權聲明書 

 

本人同意將所著作(作品) 

 

﹍﹍﹍﹍﹍﹍﹍﹍﹍﹍﹍﹍﹍﹍﹍﹍﹍﹍﹍﹍﹍﹍﹍﹍﹍﹍﹍﹍﹍﹍ 

      （參賽作品名） 

無償授權臺南市立學甲國民中學典藏、推廣、借閱、公布、發行、

重製、複製及公開展示播放、上網等及其他一切著作權財產權利用行

為。本人保證所提供的作品或畫圖內容，絕無抄襲或侵犯他人著作權

之情事，若有涉及違反著作權等情事，概由本人自負相關法律責任。 

特立此書為憑。 

此致 

臺南市立學甲國民中學 

 

 

                 

 立  書  人：                (簽名） 

 

身份證字號： 

 

戶 籍 地址： 

 

 

中華民國 103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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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 102 學年度學甲國中英語「讀者劇場」比賽實施辦法 

壹、依據：臺南市國民中小「提升國民中小學英語文教學成效計畫」。 

貳、活動目的：提高學習英語興趣，強化生活語言的表達能力，促進學生對英語文學習之重

視。 

參、一、主辦單位：教務處。 

二、協辦單位：家長會、學務處、總務處、一、二年級導師、英語領域教師。 

肆、辦理方式： 

一、參加對象：本校一、二年級學生。 

二、比賽日期：102 年 4 月 14 日（星期一） 

三、比賽時間： 

    1.二年級組：第五節。    2.一年級組：第六節。 

四、比賽地點：本校排球館。 

五、競賽方式：比賽分為一年級及二年級組，以團體讀者劇場模式，題目與內容由各比

賽隊伍事先準備。 

  六、 演出人數：每隊人數為 5至 8人，每位學生僅能擇 1隊參加，不得重複參賽，每班

至少 1隊、最多 2隊參加。 

    七、表演時間： 

每隊以 6～8分鐘為限（未滿 6分鐘或超過 8分鐘，扣總分 3分），比賽當日請按序

號上台表演。表演計時--由第 1人開口說話起至最後 1人結束說話止。 

    八、評分標準 

1.劇本文字及創意 15%、劇本詮釋及呈現 20%、發音、語調和聲音表情 50%、團隊默

契和整體表現 15%。 

2.注意事項： 

（1）表演內容不限，以不違反善良風俗為原則。參賽劇本以學生或教師自行創作

為原則，如為參考原著或使用他人劇本應註明出處，並請提供完整劇本及劇

本中英文簡介（給評審參考）。請務必注意著作權問題，並不得違反。 

（2）為避免模糊所要呈現的意涵，比賽時禁止準備大型道具、舞台背景與配樂，

違反上述規定者，扣總分 3分，但可斟酌使用小型道具如響板，以及簡單之

服裝以增加戲劇效果，唯此項不列入評分。 

（3）採現場發音，現場僅提供固定架設麥克風。 

（4）演出時各班依指示位置入場就座，除出場比賽及中場休息外，禁止中途進出

比賽場地。 

九、報名方式 

1.於 103 年 3 月 10 日前將報名表（附件一）交至教學組，並於 103 年 3 月 27 日前

請將劇本及中、英文簡介電子檔(檔名為：○年○班英語劇本)e-mail 至

eva844428@gmail.com。 

2.於 103 年 4 月 1 日（星期二）上午 08：10 至教務處抽出場順序，未到者由教學組

長代抽，不得異議。 

十、錄取名額及獎勵：  

分年級各錄取特優二名及優等二名（參賽者成績未有達 70 分以上者，獎勵名額得以

從缺），頒發獎狀以玆鼓勵。 

附件（四）



 教附 9

102 學年度學甲國中英語「讀者劇場」比賽報名表 

班級：  

劇名： 

指導老師： 

參賽選手：共         人 

 

編號 座 號 姓 名 編號 座 號 姓 名 

1   5   

2   6   

3   7   

4   8   

※ 劇本若是自行創作者，請於備註欄註明編劇同學。如為參考原著或使用他人劇本應註明出

處，並請提供完整劇本及劇本中英文簡介。 

備註： 

本報名表請於 103 年 3 月 10 日前交回於教學組，並於 103 年 3 月 27 日前請將劇本及中、英

文簡介電子檔(檔名為：○年○班英語劇本)e-mail 至 eva844428@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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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 102 學年度學甲國中英語讀者劇場劇本 

編號  班 名  組別  

劇本來源  

劇  名  

劇本內容： 

 

 

備註：請於 103.3.27 前將劇本之電子檔先行寄至教學組長 eva844428@gmail.com  



 教附 11

臺南市立學甲國民中學 102 學年度班際母語歌謠合唱比賽實施辦法 

壹、依據： 

一、教育部語字第 0980186491 號函辦理。 

二、臺南市國民中小學推動本土語文教育，實施「臺灣母語日」活動。 

貳、目的： 

一、落實學校本土母語課程的施行。 

二、提升學生母語能力，促進各族群間文化之瞭解、尊重、包容及欣賞。 

三、奠立本土語言基礎，營造母語之優質環境並激發愛惜母語之情操。 

四、增進學生對傳統歌謠的認識，培養藝術與人文之素養。 

五、促進學生團隊合作之精神。 

參、主辦單位：教務處。 

肆、實施內容： 

一、比賽參加對象： 

（一）以班級為單位，由本校一年級各班組織合唱隊乙隊參加。 

（二）比賽人數不得低於班級人數之百分之九十五 ( 少一人扣總分一分 ) 。 

二、比賽日期：103 年 5 月 19 日（星期一）第五節。 

三、比賽地點：本校排球館。 

四、比賽歌曲： 

（一）請各班自選一首母語歌謠演唱（閩南語、客語或原住民語且與母親相關，需準備

三份譜及歌詞給評審需準備三份譜及歌詞給評審）。 

（二）演唱內容、服裝、道具不拘，各隊自由發揮創意。 

（三）比賽時，各班可自行決定各種伴奏方式(會場備有鋼琴)，比賽場地不提供任何形

式之播音設備，僅提供電源插座，請參賽班級自行準備播放器材。若有播放歌曲

伴唱之 CD 或錄音帶，請選擇沒有歌詞及有版權的聲音版本，如卡拉版本，否則

將不記分。(卡拉 OK 版本為只有配樂沒有歌詞的音樂，亦不可出現人聲之和聲) 

（四）比賽場地將不會架設「麥克風」等音量擴大設備，請各隊注意。 

五、評分標準： 

評分項目 比例 

發音正確性 35％ 

音準、拍點、音樂協調性 20％ 

表演內容生動 15％ 

團隊精神與默契 15％ 

表演有創意 15％ 

六、報名時間地點：4 月 1 日，請將報名表繳交至教學組。 

七、比賽出場次序：由教務處擇日抽籤決定之。 

伍、注意事項： 

一、比賽當日，全校各班在午休結束後，聽候教務處廣播，帶至比賽地點(排球館)集合，

煩請各班導師隨同，以便適時指導同學。 

    二、比賽開始，請一號班級就表演位置，二號班級就預備位置，依此類推。 

附件（五）



 教附 12

    三、不得在教室內練習，以免影響其他班級上課。 

陸、獎勵： 

一、最佳團隊獎，錦旗乙幀。 

二、最佳創意獎，錦旗乙幀。 

   三、最佳默契獎，錦旗乙幀。 

柒、本實施辦法陳請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臺南市立學甲國民中學 102 學年度班際英語合唱比賽報名表 

班級  

歌曲名稱  語言

□閩南語 

□客語 

□原住民語 

音樂呈現 

□自備伴唱帶光碟（卡啦版，只有音樂聲） 

□自備樂器 

請敘述樂器項目及數量： 

 

選曲簡介 

請敘述演唱這首歌曲的感想，提供主持人介紹您出

場時參考 

Ps.請於報名時連同歌譜、歌詞(註明班級)一同繳交。 

 

 

 

 

 

 

 

 

 

 

 

 



 教附 13

臺南市立學甲國民中學 102 學年度班際英語合唱比賽實施辦法 

壹、依據：臺南市國民中小學「提升英語教學成效計畫」辦理。 

貳、目的： 

一、透過英語歌曲演唱，引發學生學習英語動機，並重視正確、優良的英文發音，落實

學生學習成效。 

二、透過觀摩與競賽活動，提供學生分享與學習機會，並培養上台發表的自信，增進學

習英文的樂趣。 

三、鼓勵團隊默契，增進團隊合作精神。 

四、推展本校藝術與人文課程，將課程與活動結合，藉此達到師生合作共創學習典範。 

參、主辦單位：教務處。 

肆、實施內容： 

一、比賽參加對象： 

（一）以班級為單位，由本校二年級各班組織合唱隊乙隊參加。 

（二）比賽人數不得低於班級人數之百分之九十五 ( 少一人扣總分一分 ) 。 

二、比賽日期： 103 年 5 月 19 日（星期一）第六節。 

三、比賽地點：本校排球館。 

四、比賽歌曲： 

（一）請各班自選一首英語歌謠演唱（需準備三份譜及歌詞給評審）。 

（二）演唱內容、服裝、道具不拘，各隊自由發揮創意。 

（三）比賽時，各班可自行決定各種伴奏方式(會場備有鋼琴)，比賽場地不提供任何形

式之播音設備，僅提供電源插座，請參賽班級自行準備播放器材。若有播放歌曲

伴唱之 CD 或錄音帶，請選擇沒有歌詞及有版權的聲音版本，如卡拉版本，否則

將不記分。(卡拉 OK 版本為只有配樂沒有歌詞的音樂，亦不可出現人聲之和聲) 

（四）比賽場地將不會架設「麥克風」等音量擴大設備，請各隊注意。 

五、評分標準： 

評分項目 比例 

英語發音正確性 35％ 

音準、拍點、音樂協調性 20％ 

表演內容生動 15％ 

團隊精神與默契 15％ 

表演有創意 15％ 

 

六、報名時間地點：4 月 1 日，請將報名表繳交至教學組。 

七、比賽出場次序：由教務處擇日抽籤決定之。 

伍、注意事項： 

一、比賽當日，全校各班在午休結束後，聽候教務處廣播，帶至比賽地點(排球館)集合，

煩請各班導師隨同，以便適時指導同學。 

    二、比賽開始，請一號班級就表演位置，二號班級就預備位置，依此類推。 

    三、不得在教室內練習，以免影響其他班級上課。 

附件（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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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獎勵： 

一、最佳團隊獎，錦旗乙幀。 

二、最佳創意獎，錦旗乙幀。 

   三、最佳默契獎，錦旗乙幀。 

柒、本實施辦法陳請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臺南市立學甲國民中學 102 學年度班際英語合唱比賽報名表 

班級  

歌曲名稱  

音樂呈現 

□自備伴唱帶光碟（卡啦版，只有音樂聲） 

□自備樂器 

請敘述樂器項目及數量： 

 

選曲簡介 

請敘述演唱這首歌曲的感想，提供主持人介紹您出

場時參考 

Ps.請於報名時連同歌譜、歌詞(註明班級)一同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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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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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附 17

102 學年度第二學期各科命題模式 
科目 命題模式 

國文 
（含作文

100 分） 

1.綜合測驗─35%（35 題選擇題） 
2.改錯─10%（10 字） 
3.解釋─16～20%（8 至 10 題） 
4.翻譯─5～9%（2 至 3 題） 
5.閱讀測驗─10%（10 題選擇題） 
6.語文表達能力測驗─10%（10 題選擇題） 
7.寫作能力測驗─12% (稿紙同基本學測格式 600 格)-50 分鐘 
※作文題目盡量與考試範圍內容相關。3、4 項配分比重由出題老師自行斟

酌。 
※選讀部份和語文常識只放在綜合測驗，不考解釋。 

英語 

1. 字彙─10%（10 題） 
2. 文法選擇─20%（10 題選擇） 
3. 克漏字選擇─10%（5 題選擇題） 
4.完成句子─10%（5 題選擇，含句型變化或問答） 
5.整句翻譯─10%（5 題） 
6.閱讀測驗─10%（5 題選擇） 
7.看圖回答─10%（5 題） 
8.聽力測驗─20%（時間 5-8 分鐘，須附文字稿，出題老師自行斟酌減其他題

型之配分） 

數學 

1.選擇─30%（10 題） 
2.填充─40-45%（15 題） 
  ※填充最多一題兩格 
3.計算─25-30% 

社會 

1.選擇─60%（30 題） 
2.填充─20%（10 格） 
  ※填充最多一題兩格 
3.綜合測驗─20%（10 題） 
  ※問否定答案時，請把否定加上底線，以免學生誤判。 
  ※歷史、地理、公民的配分為 34 分、34 分、32 分。 

自然生科 
1.選擇─50%（25 題） 
2.填充及實驗─50%（25 格） 
  ＊填充最多一題三格 

＊ 請命題老師註明答案需寫在答案卷或題目卷上 

＊ 附註：中間偏易的題目須佔 60~70%，難的題目不超過 10% 

＊ 審題重點應著重於試題及答案是否錯誤，而非命題內容。 

 

 

 

 

 

附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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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立學甲國中 102 學年第 2 學期第  次段考試卷審題表 
老師：審題結束後，煩請撥空填寫以下此表： 

1. 此次我審題試卷的應試年級（或班級）為         年級。 

2. 此次我審題的考試科目為         。 

3. 此次我審題試卷的考試範圍為                 。 

4. 此次我審題試卷的命題老師為                 老師。 

5. 針對此份試卷，我找到以下錯誤： 

   □錯別字： 第         題的         應該改為         。 

第         題的         應該改為         。 

第         題的         應該改為         。 

□ 題目設計有誤，導致無法作答： 

第         題錯誤原因：                                                   。 

第         題錯誤原因：                                                   。 

   □正確答案有誤：第         題原先答案為         應該改為            。 

第         題原先答案為         應該改為            。 

第         題原先答案為         應該改為            。 

   □其他（請詳述）：                                                           。 

   □整份試卷無上述錯誤。  

6. 最後，您認為這份試卷針對該應試年級學生來說難易程度為：□偏易   □適中   □偏難 

7.命題教師預估常態班學生平均分數：             分。（命題教師填寫） 

審題教師預估常態班學生平均分數：             分。  

8.學生試題作答時間評估命題教師自行做完試卷所需時間            分鐘。（命題教師填寫） 

9.填寫以上部分後，我□尚未□已完成 告知命題教師以上事項。 

審題教師簽名：                          。 

※煩請將此表裝入公文封內，交還命題教師，謝謝！ 

命題老師簽名：                          。 

 

確定無誤後請簽名，請於期限內交回教務處，謝謝您。 

教學組 敬上 

附件（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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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立學甲國中 102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段考 

       年級       科試題雙向細目表 

命題教師：                          審題教師：                   

版本：                     命題範圍：                                

 

單元課程

內容 
題型 

知識 理解 應用 分析 綜合 評鑑 合計 

題

數 

佔

分 

題

數 

佔

分

題

數

佔

分

題

數

佔

分

題

數

佔

分 

題

數 

佔

分 

題

數

佔

分

第 1 章 

第 1 節 

（名稱） 

選擇題                    

填充題                    

計算題                    

                     

  

                     

                     

                     

                     

  

                     

                     

                     

                     

  

                     

                     

                     

                     

  

                     

                     

                     

                     

  合計                    

 

 

 



 教附 20

臺南市立學甲國中 103 年度「畫我校園」寫生比賽辦法 

一、目的：啟發學生對繪畫之興趣，培養其藝術人文素養，特舉辦「畫我校園」寫生比賽，

以提昇審美能力及愛校情操。 

二、參加對象：本校一、二年級學生，每班二位參加。 

三、活動時間：103 年 2 月 26 日（三）07：40 開始報到並領取畫紙，10：40 前繳交作品。 

四、活動地點：學甲國中校園。 

五、比賽方式：分成一年級、二年級二組。 

六、報名方式：103 年 2 月 20 日（四）前將報名表交至教務處。 

七、作品題材：以學甲國中校園景觀或學生活動為題材。 

八、注意事項： 

1.比賽當天請參賽者自備畫具與顏料，畫紙由主辦單位統一發。 

2.參賽者領取畫紙後將個人報名資料詳填於畫紙背面資料欄，並不得在畫紙正面簽名或

做任何記號，否則不予評選。 

3.參賽者須於規定時間及範圍內作畫並且繳交作品。 

九、獎勵： 

1.每組各取前三名、優選數名。 

    2.第一名禮卷 500 元及獎狀一只。 

3.第二名禮卷 300 元及獎狀一只。 

    4.第三名禮卷 200 元及獎狀一只。 

    5.優選獎狀一只。       

十、本辦法經陳校長核准後公佈實施，修改時亦同。 

 

 

臺南市立學甲國中 102 學年度「畫我校園」寫生比賽報名表 

班級           年         班 

姓名 
 

座號 
 

姓名 
 

座號 
 

導師簽名： 

 

請由此虛線裁剪 
 

附件（十）



 教附 21

臺南市立學甲國民中學 

103 年度「畫我校園」寫生比賽作品版權聲明書 

 

本人同意將所著作(作品) 

 

﹍﹍﹍﹍﹍﹍﹍﹍﹍﹍﹍﹍﹍﹍﹍﹍﹍﹍﹍﹍﹍﹍﹍﹍﹍﹍﹍﹍﹍﹍ 

      （參賽作品名） 

無償授權臺南市立學甲國民中學典藏、推廣、借閱、公布、發行、

重製、複製及公開展示播放、上網等及其他一切著作權財產權利用行

為。本人保證所提供的作品或畫圖內容，絕無抄襲或侵犯他人著作權

之情事，若有涉及違反著作權等情事，概由本人自負相關法律責任。 

特立此書為憑。 

此致 

臺南市立學甲國民中學 

 

 

                 

 立  書  人：                (簽名） 

 

身份證字號： 

 

戶 籍 地址： 

 

 

中華民國 103 年     月     日 


